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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喜大廈一案添喜大廈一案添喜大廈一案添喜大廈一案    

 

近日添喜大廈一案引起廣泛討論，案中大廈法團遭法院頒令清盤，各小業

主均須分擔巨額賠償。 

 

案件經過案件經過案件經過案件經過    

 

添喜大廈於 1973 年入伙，大廈 1 樓其中一面外牆建有一幅混凝土簷篷，

而 1 樓自 84 年尾起已被用作經營新好酒樓。酒樓的魚缸有部份伸延至室

外，並以該簷篷作支撐，簷篷頂與魚缸底部之間還有加鋪層。此外，酒樓

並豎立了一幅約一層樓高的廣告招牌於簷篷的另一端。 

 

意外於 1994 年 8 月 1 日發生，當時酒樓正聘人拆卸魚缸，整幅簷篷突然

倒塌，做成數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更不治。 

 

案中被告人如下： 

第一被告：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下稱「法團」） 

第二被告：案發時負責管理大廈的公司（下稱「管理公司」） 

第三被告：新好酒樓持牌人及董事總經理（下稱「持牌人」） 

第四被告：新好酒樓有限公司，即大廈 1 樓的租客（下稱「酒樓」） 

第五被告：大廈 1 樓業主（下稱「1 樓業主」） 

第六被告：酒樓聘用拆卸魚缸的工程公司經營者（下稱「拆卸工程公司」） 

 

案件在 99 年開審，被告人之中只有法團、管理公司及 1 樓業主出庭抗辯。

法院裁定全部被告人均須承擔賠償責任，其中酒樓及持牌人（建造或使用

魚缸者）應負責一半的賠款，法團、管理公司及 1 樓業主各須負責 15%，

而拆卸工程公司則須負責 5%。但法院表明，責任分配只適用於各被告人

之間，並不影響原告，即原告可選擇向任何一位或多位被告人追討全部賠

款，不受上述百分比限制。只是在各被告之間，已支付超過本身應當承擔

的份額的被告人，可向其他被告要求分擔額外墊支的款項。 

 

直至 2001 年 9 月（即意外發生後 7 年多），法院評定各原告人共可獲總額

超過三千萬元的賠款（尚未包括訟費）。原告選擇 1 樓業主為主要追討對

象，1 樓業主也被迫支付了三千多萬的賠款及利息，於付款後自然向其他

被告要求分擔賠償責任。 

 

結果，管理公司被 1 樓業主向法院申請清盤，其間，1 樓業主並向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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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幾名董事及股東興訟，指管理公司以象徵式每個１元的價錢將數個名下

物業轉移至海外公司。法團方面，雖然已支付 15%的賠款及利息，但由於

除 1 樓業主外，其他被告人先後被清盤或破產，並未履行或完全履行本身

賠款責任，故法團仍須分擔 1 樓業主為該等被告人所墊支的款項。本年 1

月，法院判決法團須為此支付１樓業主九百多萬元（還未包括 1 樓業主為

拆卸工程公司墊支的部份），法團上訴亦遭駁回，最後於沒有清付應分擔

賠款的情況下被清盤。 

 

故此，法院其實早於 99 年裁定法團的賠款責任，而法團亦在各小業主科

款之下支付其應付的 15%賠款，只是由於管理公司及酒樓等其他被告人未

有完全承擔本身賠款責任，導致法團須額外再分擔賠款，最後更因此遭清

盤。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法團遭清盤後，各小業主仍須負責清

還法團所欠款項，在此情況下，個別小業主的苦況為傳播媒體廣泛報導，

事件才再引起公眾注意。 

 

法團的法律責任法團的法律責任法團的法律責任法團的法律責任    

 

法院裁定簷篷倒塌的主要原因是其內的鋼枝生銹，而生銹的原因是簷篷負

重過度。簷篷本身設計是不準備受重的，但僭建的加鋪層、魚缸及廣告招

牌令簷篷不勝負荷，致其表面出現裂痕，空氣及水（可能包括來自魚缸的

海水）從裂痕滲進簷篷內的鋼枝造成嚴重銹蝕，加上欠缺恰當與及時的維

修保養，才引致是次慘劇。而觸發簷篷的倒塌，則歸因於拆卸工程公司的

工人在拆除過程中以鎚鑿擊魚缸。 

 

法院又裁定簷篷屬於大廈的公共地方，而並非 1 樓的部份，酒樓及其持牌

人只是篡奪了該地方的專用權。故此，法團對於作為公共地方一部份的混

凝土簷篷負有維修保養的責任。而簷篷懸於公共行人路上，法團理應預見

如果簷篷倒塌，很可能會引致路人傷亡，所以法團應對案中死傷者負責賠

償。 

 

法團負責屋苑或大廈公共地方的維修保養，這概念不僅是一般邏輯，也符

合《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事實上，肩負公共地方的維修保養責任根本

就是法團成立的主要目的。大廈或屋苑按使用權可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

是各別業主（或其許可的人士如租客或家人等）有專用權的地方（如單位

室內），另一部份就是公共地方，前者應當由佔有專用權的人士負責維修

保養（不論公契有無相反規定皆如是，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H 條），

後者則是各業主的共同責任。當法團成立後，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由大廈公共地方所引起各小業主的權責，概由法團代為行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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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不過，正如上文所述，添喜大廈一案，法院早於 99 年已裁定法團須負責，

而案中的簷篷也非僭建物，是大廈原來設計的一部份。但其實後來也有一

些案例判決法團無須為附建於公共地方的僭建物的安全負責。例如，今年

5 月高院在另一案件中（通菜街一小販被高空墜下的混凝土塊擊斃），就

曾判決法團無須賠償受害人。涉案單位外牆上簷篷（屬公共地方）被加建，

向外伸延，多年後僭建部份倒塌，導致上述意外。法院裁定單位業主及租

客均須為意外負責，但法團方面，卻無須為僭建物的安全負責。法院指出，

僭建物由單位租客享用，法團並非僭建物的「佔用人」或對其有「控制權」，

故無須對意外事件負責。 

 

另一方面，在著名的旺角「新興大廈」一案中，大廈外牆上搭建的竹棚於

工程完成後仍未被清拆，原告工人跨上竹棚視察水喉漏水情況時，竹棚突

然塌下導致原告嚴重受傷，法院裁定法團容許無用的竹棚遺留在外牆（即

大廈公共地方）屬疏忽行為，故要支付數以千萬計的賠償金予原告。法院

認為竹棚的存在，等於是邀請於大廈進行維修或其他工程的人士使用它，

這點或許是法團被裁定須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在某

些情況下，法團仍須為附加於公共地方的構築物的安全負責，甚至有責任

將之拆除。 

 

事實上，大廈面向公共街道一方若有簷篷等懸掛物因失修引致道路使用者

有傷亡，有關業主或懸掛物的佔用人（如公共地方，「佔用人」很可能是

法團）對受害者負有絕對責任，不論本身有無疏忽均須作出賠償。 

 

於添喜大廈一案中，法院認為法團方面「責無旁貸」，法團不能藉詞已經

委任專業的管理公司擔任大廈的管理工作而免除本身責任。一般來說，法

律責任例如根據侵權法或法例之下需要肩負的責任是不能轉授的，雖然本

港曾有判例指大廈管理的責任可轉授，但該判例是否廣泛適用確令人懷

疑。法團不應假設一旦委任了管理公司就無須負上公共地方失修的法律責

任。 

 

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不論經公契或法團以合約委任的物業經理人，一般都會承擔起屋苑或大廈

公共地方維修保養的責任。他們對公共地方的使用及修葺狀況有一定的

「控制權」，公契在這方面往往賦予他們廣泛權力，例如興訟迫使個別業

主甚至租客拆除單位外牆上的僭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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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喜大廈一案中，法院認為既然管理公司對屬於公共地方一部份的簷篷

有類似的「控制權」，他們就等同是其「佔用人」，並對原告等受害人就簷

篷的妥善維修負有法律責任，法院並指出他們作為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應

當或已經得悉：－ 

（一） 該混凝土簷篷是公共地方； 

（二） 簷篷並非設計作為負重之用； 

（三） 魚缸、加鋪層與廣告牌的存在會加重簷篷負擔；及 

（四） 簷篷的不同部份（因有裂痕）經常有水滲落下面的街道。 

 

綜合以上各點，管理公司理應知道簷篷的狀況欠佳，起碼他們應該聘請專

家檢查簷篷以確定它不會對街道上的公眾人士構成危險，管理公司應當可

以預見到如果簷篷失修會傷害路過的行人。儘管如此，管理公司仍無就簷

篷的檢查、維修、保養採取任何行動，故應對受害人負上賠償責任。 

 

此外，有部份公契甚或會明文賦予管理公司權力審批個別單位的業主申請

更改外牆或其他公共地方或是在該等部份進行加建，在這情況下，經物業

管理公司批准進行的更改或加建部份如有不妥，因而導致他人有傷亡，管

理公司很有可能要負責賠償。 

 

1111 樓業主的法律責任樓業主的法律責任樓業主的法律責任樓業主的法律責任    

 

法院認為根據租約，1 樓業主有權進入出租物業檢視維修狀況，並指令酒

樓進行維修。如果酒樓在 14天內未有執行指令，1 樓業主可再進入單位執

行維修工作，並向酒樓追討所涉費用，1 樓業主應當警覺到簷篷狀況欠佳，

並預見到如簷篷倒塌，有可能對過路行人做成傷害。雖然簷篷其實是大廈

公共地方，但酒樓方面於租用大廈 1 樓期間佔用簷篷，故簷篷在法律上可

被視作為出租物業的一部份，1 樓業主在上述情況下須對原告死傷者負有

賠償責任。 

    

法團清盤對小業主的影響法團清盤對小業主的影響法團清盤對小業主的影響法團清盤對小業主的影響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條規定，法團有別於一般的「有限公司」（有

限公司的股東一般無須為公司的債務負責），法團若遭清盤，而名下資產

不足抵償全部債項時，各小業主仍須負責清還，假如本身在肇事大廈內的

單位經出售後仍未足以清還欠款（當然在現實上發生這情況的機會很

微），小業主們更要再自掏腰包還債。其實，該條款早自 1993 年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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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成立法團之前，如果大廈或屋苑的公共地方因欠缺維修保養導致他人

有傷亡，傷者亦可直接向各小業主追討賠償，各小業主的個人賠償責任自

然也是無上限的。如果說，有關大廈有法團成立，各小業主即無須「上身」，

而未有成立法團的大廈的單位小業主則不然，這顯然是不合邏輯及有欠公

平。對於《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 條規定的合理性作出嚴厲批評的人士

所持理據何在，確令人費解。 

 

公共責任保險公共責任保險公共責任保險公共責任保險    

 

現時《建築物管理條例》並無規定法團或物業管理公司必須購買第三者責

任保險。現行的《條例》第 28 條只規定如法團已投保，則須允許民政事

務局獲授權官員，大廈業主等查閱保單內容及保費收據，並索取該等文件

副本。其實，早於 2000 年《條例》作出較大規模修訂時，立法會已經通

過新的第 28 條條款，規定法團必須就大廈、公共地方及法團財物購買第

三者責任保險，不依從即屬刑事罪行。建議還包括立例引進一套類似於道

路交通意外及僱員工作過程中發生傷亡的保險賠償制度，即受害人可直接

向保險公司索償，而不受保單內免責或類似條款的規定。可是，新的 28

條通過了四年多還未實施，現時似乎仍實施無期，其中一個原因是保險界

未必想承擔這方面的賠償責任。尤其是在本港殘舊失修，欠缺專業管理，

甚至僭建、加建物林立的大廈有很多，相信從商業角度來看，這些「高風

險」的保險項目，很可能沒有甚麼保險公司願意承保。其實，有不少保險

公司於勞工及道路交通保險業務上已有虧蝕，他們不欲再涉足這些高風險

的責任保險，絕對可以理解，就算他們願意承保，所收保費必然高昂，一

些失修舊樓小業主（正正是最需要投保的一群），未必可以每年負擔高昂

保費。因此，即使《條例》強行規定一套保險制度，現實上根本不可行，

故新 28條遲遲未能執行。 

 

法團及物業管理人應注意事項法團及物業管理人應注意事項法團及物業管理人應注意事項法團及物業管理人應注意事項    

 

本文不是法律論文，故筆者不準備在此詳述所有相關案例，或分析每案判

決異同的細節原因。況且每件意外事故可能都有本身獨特情況，足以影響

最後判決，很難一概而論。不過，法團及從事物業管理工作的人士應有以

下的基本概念： 

 

（一） 法律上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一般會被視作屋苑或大廈公共地方的

「佔用人」，（即如業主或租客是個別單位「佔用人」一樣），「控

制」著公共地方的維修保養。如果有任何疏忽導致公共地方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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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引起他人人身或財物上有傷害或損失，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

很可能須負上法律責任。 

 

（二） 對於矗立於公眾街道上如外牆或合法附建於外牆上的簷蓬等大廈

公共地方，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可能負有絕對責任保證該等部份

的安全，假如有路人因此受傷（例如被下塌或脫落的部份擊傷），

不管法團或物業管理公司有無疏忽，也可能要對此負責。 

 

（三） 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應勤於安排專業人士檢查屋苑內公共地方及

公共設施，以確保其安全，即使有案例指法團及管理公司無須對

依附於外牆的僭建物的安全負責（如通菜街小販一案），法團及管

理公司在權力範圍內仍應當盡快採取行動要求有關業主或佔用人

清拆僭建物，否則有意外傷亡，法團及管理公司仍難安枕。當然，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屋苑同類僭建物數量甚多並存在已久，堅持

執行公契規定清拆僭建物可能會引起屋苑各小業主很大迴響，但

法團及管理公司必須明白潛在之風險，盡可能依法辦事，對有危

險的僭建物更應立即尋求將之拆除。 

 

（四） 一般有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都會為所管理的屋苑及大廈購買公共

責任保險，但這不代表法團及管理公司可以完全漠視公共地方的

維修保養，否則有可能會違反保單規定（保單可能有條款規定受

保人須採取合理措施預防意外發生），導致保險公司拒賠。而小額

的索償更可能因不超過保單規定的「墊底」數目而不獲保險賠償。

即使獲得保險賠償，難保下年度保費會激增，如索償數目太大或

次數頻密，更可能會無人願意繼續提供保險，或要求天文數字的

保費。況且，人身傷亡案件的賠償額可能極之龐大，如像添喜大

廈一案般引致多人受傷，則總賠償金額隨時可以超過投保額。此

外，負責大廈管理的人士應熟讀有關保單條款，確保沒有違反其

規定，如有意外發生應立即以書面申報詳情予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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